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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　　现代社会，研究行政法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。
这不仅仅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需要，更是一种文化、一种文明的体现，是全新阐释与运用公共行政权力
的体现。
　　现代行政法学理论的形成是有个过程的，它是在传统行政法学基础上逐步形成的。
通过逐步寻找独特的研究方法、锁定特定的研究对象、提纯精确的法学概念、塑造行政法学科体系，
逐渐形成了传统行政法学的理性建构，当然，其间也有自觉的分解。
然后，在现代法治精神与基本权利理念的引领下，传统行政法学得以改造，逐渐形成现代行政法理论
。
　　传统行政法的源头是由四种密切关联的理论支撑的：一是自由主义法治国家之行政法论；二是行
政权优越地位论；三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内部关系、外部关系区分论；四是行政行为（行政处
分）核心论。
　　自由主义法治国家的行政法理论的制度大背景是自由主义法制国家。
自由主义力图限定政府权力的范围，规范权力的运作，在每一个时代面临困惑和忧虑之际，思想家都
在不同程度上将求助之手伸向法治。
这场反对专制权力运动的大目标，从一开始就是要建立法治。
在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，形成了自由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。
自由主义法治国家指为谋增进社会之公共福利及维持个人生存发展，应尽可能放任个人自由活动，使
国民发挥个人创意，并且为谋求社会、文化、经济之发展，国家权力之干预应仅止于必要之最小限度
，并尽量以避免介入为原则。
在自由主义法治国家理念的指导下，传统行政法学发展出了控权理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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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现代行政法学理论的形成是有个过程的，它是在传统行政法学基础上逐步形成的。
通过逐步寻找独特的研究方法、锁定特定的研究对象、提纯精确的法学概念、塑造行政法学科体系，
逐渐形成了传统行政法学的理性建构，当然，其间也有自觉的分解。
然后，在现代法治精神与基本权利理念的引领下，传统行政法学得以改造，逐渐形成现代行政法理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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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二、告知制度　　告知制度是一种基本的行政许可程序制度，其具体要求是：行政机关作出影响
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为，应事先告知该行为的内容，包括行为的时间、地点、主要过程，作出该行为
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，相对人对该行为依法享有的权利等。
告知制度通常只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，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则适用前述情报公开制度。
此外，告知制度主要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前程序，事中、事后程序中有需要告知相对人的事项，行政
机关自然也应告知。
但是有关行政行为内容及根据的重要事项，必须事前告知。
告知可采用书面形式，也可采用口头形式，但对于重要事项的告知，一般应采用书面形式。
如事后相对人与行政机关就是否告知发生争议，行政机关应负举证责任。
　　我国《行政许可法》也明确规定了告知制度，第三十二条规定：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
可的，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；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，应当即时作出不予
受理的决定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当场
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
。
第三十六条规定：“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，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
的，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。
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
行政机关应当听取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的意见。
”第三十八条规定：“⋯⋯行政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，应当说明理由，并告知申
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”第四十二条规定：“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，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
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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